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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 8,596.25 万元（含诉讼费、保全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暂时

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被诉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6 月 29 日，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广东省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寄达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21）粤 06 民初 119

号）及《民事起诉状》，冯军以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原名：青海佛照锂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科达锂业”）尚未根据其设立之时相关方签署的合资

经营合同的约定支付专利技术顾问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

到《传票》，开庭审理时间暂未确定。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冯军 

被告一：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告二：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管辖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被诉的内容及其请求 

1、原告诉讼事由 

2009 年 9 月 10 日，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华欧技术咨询及企划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欧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三贵）、锂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青海原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拟成立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的合资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华欧咨询公司以专利技术

出资，可持有青海科达锂业 33%的股权，待专利过户后，青海科达锂业应向华欧咨

询公司支付专利技术顾问费共计美金 1300 万元，并指定黄三贵（原告涉案债权转

让人）为实际受益人。实际履约过程中，华欧咨询公司将其持有的涉案专利转让至

其实际控股的青海天际稀有元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并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完成

了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现因青海科达锂业至今未向黄三贵支付涉案专利技术顾

问费（以下简称“涉案权益”），黄三贵将涉案权益转让给冯军，由原告冯军行使涉

案权益的追索权，并要求公司作为青海科达锂业的 100%持股权利人，对青海科达

锂业的债务承担连帯清偿义务。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技术顾问费共计美金 1,300 万元 ； 

（2）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上述款项暂计人民币 85,962,500 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青海科达锂业于 2009 年由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天际稀有元素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锂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青海原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四方发起设立，

本次诉讼源于青海科达锂业成立时，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锂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青海原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三位原始股东与华欧咨询公司签署的合资经营

合同，距今已十余年。公司于 2017 年收购青海科达锂业 100%股权，期间股权转

让方并未向公司披露标的公司可能存在或有债务。公司董事会会密切关注并高度

重视本次案件，针对原告《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公司将做进一步核

实，并聘请专业律师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若本案导致公司产生损失，公司将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积极采取措施向股权转让方进行追偿，坚决维护公司利益及投资者权

益。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 


